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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情况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5,256,212股

发行价格：22.83元/股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

债券种类：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数量：10,799,973张

初始转股价格：22.83元/股

2、发行对象和限售安排

本次交易中，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向

New� Sources、李婉玲等53名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 或

“标的公司” ）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股

份。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

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债，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

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债，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

月内不转让。

3、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重组报告书》，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标的公司100%股权，交易对方为New� Sources等53名标的公司股东。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本次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上市公司合法持有标的公司100%

股权，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依法完成了标的资产交付给上市公司的义务。

4、新增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情况

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证券登记证明》，相关登记工作已完成。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3、 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交易对方已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

4、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国、蔡丽红夫妇原则性同意；

5、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关于经营者集中事项的审查；

7、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批准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和授权合

法有效；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

（三）其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

资信息报告办法》等规定，并经咨询于都县、赣州市及江西省商务主管部门，以及查询商务

部网站公众留言板块及行政许可事项清单，本次交易中，外国投资者并购取得上市公司股

权，导致上市公司外国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化，上市公司应在变更事项发生后通过商务部业务

系统统一平台报告投资者及其所持股份变更信息。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

所涉及的股东变更等事宜履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信息报送义务。

二、本次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标的公司全体股东。

3、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之一。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及交易均

价90%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已考虑除权除息影响）：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90%（元/股）

前20个交易日 40.02 36.01

前60个交易日 36.31 32.68

前120个交易日 35.16 31.64

注：2021年10月21日， 上市公司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每股现金红利

0.1793元（含税）。

本次交易发行价格确定为32.2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90%。

2022年5月18日，上市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股现金红利0.25元（含

税），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由此，发行价格调整为22.83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

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

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4、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发行股份的数量=

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股票发行价格。 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

一股的部分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80,000万

元， 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向交易对方合计支付12,000万元。 按照经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22.83元/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5,256,212股。

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份对价金额（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20,447,867.56 895,657

2 李婉玲 11,962,924.30 524,000

3 李鹤 11,673,366.54 5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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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7,211.31 483,890

5 彭嘉炫 9,431,045.67 413,098

6 洪青 9,021,889.24 395,176

7 高道全 9,021,889.24 395,176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公司 6,137,339.62 268,827

9 韩慧杰 5,973,384.97 261,646

10 高晨翔 4,639,828.75 203,233

11 赵同平 2,191,030.24 95,971

12 施春 1,803,025.72 78,976

13 杨小毅 1,534,336.27 67,207

14 何平 1,227,467.92 53,765

15 范新华 1,125,177.10 49,285

16 樊玉香 1,022,890.39 44,804

17 郭桂南 922,609.28 40,412

18 王秋鸿 917,354.18 40,181

19 苏滨 818,315.60 35,843

20 曾建洪 670,553.67 29,371

21 李东声 613,733.96 26,882

22 陈菊 547,976.75 24,002

23 陈才国 544,321.75 23,842

24 周厚志 489,609.01 21,445

25 张东民 463,415.72 20,298

26 周剑刚 409,156.43 17,921

27 周涛 409,156.43 17,921

28 刘名雁 409,156.43 17,921

29 艾华 400,973.77 17,563

30 张大鹏 374,377.72 16,398

31 刘新民 306,866.98 13,441

32 许文明 287,159.00 12,578

33 刘小会 286,409.64 12,545

34 李晓彦 265,950.93 11,649

35 张忠民 225,036.24 9,857

36 李小平 204,577.53 8,960

37 陈昌斌 204,577.53 8,960

38 唐永全 204,577.53 8,960

39 杨敏 204,577.53 8,960

40 刘志腾 204,576.16 8,960

41 崔峻 163,662.85 7,168

42 顾峰 143,204.13 6,272

43 张宸瑜 143,204.13 6,272

44 陈财禄 126,838.81 5,555

45 丁境奕 122,746.79 5,376

46 蔡贤顺 102,289.45 4,480

47 吴施铖 102,289.45 4,480

48 邓明冬 81,830.74 3,584

49 田礼伟 81,830.74 3,584

50 张伟 81,830.74 3,584

51 罗英 81,830.74 3,584

52 李豪彧 61,373.40 2,688

53 冯耀波 61,373.40 2,688

合计 120,000,000.00 5,256,212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本次重组中的股份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确定的股份数量为准。

5、上市地点

本次股份发行后全部新增股份将于上交所上市交易。

6、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公司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的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照面值发行。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标的公司全

体股东。

3、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

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总数=上市公司向各交易对方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数量之和。

上市公司向单一交易对方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该交易对方所获得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价金额÷100，依据前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向下取整精确至个位，不足

一张的部分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最终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

为准。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80,000万

元，其中以发行可转换债券方式向交易对方合计支付108,000万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购

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10,799,973张。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可转换公司债券支付对价

金额（元）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

（张）

1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184,030,808.07 1,840,308

2 李婉玲 107,666,318.74 1,076,663

3 李鹤 105,060,298.85 1,05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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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24,901.82 994,249

5 彭嘉炫 84,879,411.04 848,794

6 洪青 81,197,003.16 811,970

7 高道全 81,197,003.16 811,970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公司 55,236,056.57 552,360

9 韩慧杰 53,760,464.77 537,604

10 高晨翔 41,758,458.77 417,584

11 赵同平 19,719,272.20 197,192

12 施春 16,227,231.44 162,272

13 杨小毅 13,809,026.47 138,090

14 何平 11,047,211.31 110,472

15 范新华 10,126,593.93 101,265

16 樊玉香 9,206,013.54 92,060

17 郭桂南 8,303,483.50 83,034

18 王秋鸿 8,256,187.63 82,561

19 苏滨 7,364,840.42 73,648

20 曾建洪 6,034,983.04 60,349

21 李东声 5,523,605.66 55,236

22 陈菊 4,931,790.77 49,317

23 陈才国 4,898,895.72 48,988

24 周厚志 4,406,481.07 44,064

25 张东民 4,170,741.47 41,707

26 周剑刚 3,682,407.88 36,824

27 周涛 3,682,407.88 36,824

28 刘名雁 3,682,407.88 36,824

29 艾华 3,608,763.92 36,087

30 张大鹏 3,369,399.45 33,693

31 刘新民 2,761,802.83 27,618

32 许文明 2,584,430.97 25,844

33 刘小会 2,577,686.75 25,776

34 李晓彦 2,393,558.34 23,935

35 张忠民 2,025,326.18 20,253

36 李小平 1,841,197.78 18,411

37 陈昌斌 1,841,197.78 18,411

38 唐永全 1,841,197.78 18,411

39 杨敏 1,841,197.78 18,411

40 刘志腾 1,841,185.45 18,411

41 崔峻 1,472,965.62 14,729

42 顾峰 1,288,837.21 12,888

43 张宸瑜 1,288,837.21 12,888

44 陈财禄 1,141,549.28 11,415

45 丁境奕 1,104,721.13 11,047

46 蔡贤顺 920,605.05 9,206

47 吴施铖 920,605.05 9,206

48 邓明冬 736,476.64 7,364

49 田礼伟 736,476.64 7,364

50 张伟 736,476.64 7,364

51 罗英 736,476.64 7,364

52 李豪彧 552,360.57 5,523

53 冯耀波 552,360.57 5,523

合计 1,080,000,000.00 10,799,973

4、转股价格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参照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

价格定价。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所参考的定价基准日至到期日

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购买资

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后，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按下述公式进行相应

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格。

5、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因

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6、债券期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7、转股期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届满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8、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

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

其中，Q为转股数量，V为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P为申请转股当时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部分，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

转股当日期间的利息）。

9、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及还本付息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0.01%/年。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计息起始日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到期日，如该

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利

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无需向其原持有人支付利息。

10、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内，如上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

交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50%时， 上市公司董事会

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当期转股价格的120%，但修正后的转

股价格最高不超过初始转股价格的120%。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上市公司每股

股票面值。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五个交易日。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上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市公司每股股票面值，不低于审议该

次修正条款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90%孰低者。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五个交易日。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

（1）到期赎回

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则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

交易日内，上市公司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

间的利息）赎回到期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未转股余额不足1,000万元的，上市公司有权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

12、有条件强制转股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时， 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

述条件达成之日起20个交易日内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强制转股实施当日的收盘价格不得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20%），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通过上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当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票。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

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3、提前回售

（1）第一次回售

自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间届满且实施完毕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之日，或交易对方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36个月之日，两者孰晚之日起三个

月内，上市公司将发布一次回售公告，届时仍持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交

易对方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交易对方依照前款约定行使提前回售权的， 应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

（原则上不超过10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否则交易对方不得再行使本条约定的回售

权。

（2）第二次回售

当持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交易对方所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解锁

条件时， 自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的第5年首个交易日之日起至期限届满

之日前，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则上述

持有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

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

内（原则上不超过10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

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4、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

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5、其他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三）锁定期安排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

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债，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包含12个月）的，其

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债，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12个

月内不转让。 具体解锁事宜安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12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

定锁定期要求的同时，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可转债，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①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和/或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12个

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22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

个分数， 其分子为2022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与15,031.74万元的孰低值， 分母为47,

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和/或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24个

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23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

为一个分数， 其分子为2022年度与2023年度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与30,660.74万元的孰

低值，分母为47,581.75万元，并向下以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③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和/或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

成满36个月，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

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未解锁的股份，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

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获得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和/或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

对价且法定锁定期为36个月的相关交易对方，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完成满36个月，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2024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

及《减值测试报告》，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

部解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

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相同。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上市公司拟向森泰能源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森泰能源100%股份，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重组报告书》，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森泰能源100%股权，交易对方为New� Sources等53名标的公司股东。

2022年11月28日，标的公司取得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

已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30日，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 《登记通知书》（（川市监成） 登字

[2022]第6595号），并向标的公司核发了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标的公司100%股权已变更

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本次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上市公司合法持有标的公司100%

股权，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依法完成了标的资产交付给上市公司的义务。

（二）验资情况

2022年12月6日，致同会计师出具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

字（2022）第440C000760号），截至2022年12月1日，森泰能源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登

记手续已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 上市公司已受让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李婉玲等持有的森泰能源100%股权。 其中，对应的认缴出资总额5,256,212.00

元， 上市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李婉玲等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5,256,212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22.83元，计入股本5,256,212.00元；对应

上市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李婉玲等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10,

799,973张，每张面值100元，合计1,079,997,300元；对应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人民币

600,000,000元。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累计股本为625,414,024.00元，累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10,799,973张。

（三）新增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情况

上市公司就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2022年12月29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证券登记证明》，上述登记工作已完成。

四、发行结果和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结果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万股）

可转债对价金额

（万元）

发行可转债数量

（张）

1

New�Sources�Investment�

Limited

2,044.79 89.57 18,403.08 1,840,308

2 李婉玲 1,196.29 52.40 10,766.63 1,076,663

3 李鹤 1,167.34 51.13 10,506.03 1,050,602

4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104.72 48.39 9,942.49 994,249

5 彭嘉炫 943.10 41.31 8,487.94 848,794

6 洪青 902.19 39.52 8,119.70 811,970

7 高道全 902.19 39.52 8,119.70 811,970

8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公司 613.73 26.88 5,523.61 552,360

9 韩慧杰 597.34 26.16 5,376.05 537,604

10 高晨翔 463.98 20.32 4,175.85 417,584

11 赵同平 219.10 9.60 1,971.93 197,192

12 施春 180.30 7.90 1,622.72 162,272

13 杨小毅 153.43 6.72 1,380.90 138,090

14 何平 122.75 5.38 1,104.72 110,472

15 范新华 112.52 4.93 1,012.66 101,265

16 樊玉香 102.29 4.48 920.60 92,060

17 郭桂南 92.26 4.04 830.35 83,034

18 王秋鸿 91.74 4.02 825.62 82,561

19 苏滨 81.83 3.58 736.48 73,648

20 曾建洪 67.06 2.94 603.50 60,349

21 李东声 61.37 2.69 552.36 55,236

22 陈菊 54.80 2.40 493.18 49,317

23 陈才国 54.43 2.38 489.89 48,988

24 周厚志 48.96 2.14 440.65 44,064

25 张东民 46.34 2.03 417.07 41,707

26 周剑刚 40.92 1.79 368.24 36,824

27 周涛 40.92 1.79 368.24 36,824

28 刘名雁 40.92 1.79 368.24 36,824

29 艾华 40.10 1.76 360.88 36,087

30 张大鹏 37.44 1.64 336.94 33,693

31 刘新民 30.69 1.34 276.18 27,618

32 许文明 28.72 1.26 258.44 25,844

33 刘小会 28.64 1.25 257.77 25,776

34 李晓彦 26.60 1.16 239.36 23,935

35 张忠民 22.50 0.99 202.53 20,253

36 李小平 20.46 0.90 184.12 18,411

37 陈昌斌 20.46 0.90 184.12 18,411

38 唐永全 20.46 0.90 184.12 18,411

39 杨敏 20.46 0.90 184.12 18,411

40 刘志腾 20.46 0.90 184.12 18,411

41 崔峻 16.37 0.72 147.30 14,729

42 顾峰 14.32 0.63 128.88 12,888

43 张宸瑜 14.32 0.63 128.88 12,888

44 陈财禄 12.68 0.56 114.15 11,415

45 丁境奕 12.27 0.54 110.47 11,047

46 蔡贤顺 10.23 0.45 92.06 9,206

47 吴施铖 10.23 0.45 92.06 9,206

48 邓明冬 8.18 0.36 73.65 7,364

49 田礼伟 8.18 0.36 73.65 7,364

50 张伟 8.18 0.36 73.65 7,364

51 罗英 8.18 0.36 73.65 7,364

52 李豪彧 6.14 0.27 55.24 5,523

53 冯耀波 6.14 0.27 55.24 5,523

合计 12,000.00 525.62 108,000.00 10,799,973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1、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公司名称 New�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注册号 324160

注册资本 5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7年6月21日

现任董事 Wong�kok�wai

注册地址 One�Nexus�Way,�Camana�Bay,�Grand�Cayman,�KY1-9005,�Cayman�Islands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业务性质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

2、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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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标的公司过渡期

损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向四川远丰森泰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 或

“标的公司” ） 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

100%股份，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2022年11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

《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等发行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827号）。 2022年

11月30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森泰能源100%股权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公司

合法持有森泰能源100%股权，森泰能源已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2年11月16日与2022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关于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2022年12月21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由“交割日上月的

最后一天”调整为2022年11月30日等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完成森泰能源过渡期损益审计

工作，具体情况如下（本公告中相关简称与公司在2022年11月16日披露的《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有关简称一致）：

一、过渡期及过渡期损益安排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过渡期具体为2022年1月1日

至2022年11月30日。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归公司所有，亏损及损失由交易

对方按照其所持标的公司的比例共同承担，并以现金形式对公司予以补足。

二、标的公司过渡期间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森泰能源过渡期间损益进行了专项审

计，并出具了《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过渡期损

益专项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22）第440A018716号）。 根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标的公

司在过渡期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981.26万元。

综上，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未发生亏损，因此交易对方无需对公司现金补足，过渡期间

内标的公司实现的收益由公司所有。

三、备查文件

1、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22

年1月1日至 2022年11月 30日过渡期损益专项审计报告》（致同专字 （2022）第

440A018716号）。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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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东莞市九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九能源” ）、东莞市九丰天

然气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天然气” ）、新加坡碳氢能源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加坡碳氢” ），均为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或“九

丰能源”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折合人民币101,862.00万元（其中美元6,000.00万元， 人民币60,

000.00万元）。

●已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截至2022年12月28日，公司及子公司分别

为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新加坡碳氢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88,597.09万元、3,033.60万

元、101,529.3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2年12月28日，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1,188,942.05万元（含以

前年度），占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07.20%；截至2022年12月28

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350,653.42万（含借款、保函、信用证等），占2021年

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1.11%，无逾期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分别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以下简称“民生广分” ）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30,000.00万元。 公司就上述授信事项与民

生广分签订了担保合同，分别为东九能源、九丰天然气向民生广分提供人民币30,00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0,000.00万元。

新加坡碳氢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广分” ）申

请授信额度美元6,000.00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九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九丰集团” ）就上述授信事项与浦发广分签订了担保合同，向浦发广分提供美元6,0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等决议授权，公司及子

公司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折合人民币共计1,500,000.00万元。 资产负

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70%（含）的子公司之

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 授权担保有效期自2022年5月5日起12个月。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号

被担保人

简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股权结构 注册地址

法定代

表人

主要经营业务

1 东九能源

2003-09-2

5

31,000万元

人民币

九 丰 集 团 持 股

42.59%； 全资子公司

广东盈安贸易有限公

司持股10.98%； 公司

合计持股53.57%。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沙大道27号

吴燕刚

公司接收站资产

及仓储设施的运

营、LPG业务的购

销

2

九丰

天然气

2008-01-2

8

26,000万元

人民币

九丰集团持股80%；东

九能源持股20%。

广东省东莞市沙田

镇?沙大道27号101

房

孔令华

LNG大客户及中

间商客户的运营

3

新加坡

碳氢

2011-01-1

7

1,428.9787

万新加坡币

九 丰 集 团 持 股

100.00%

新加坡淡马锡林荫

道7号新达城广场

一栋019-01B室

/

LNG、LPG产品的

采购及销售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

名称

会计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东九能源

2021年度

/2021-12-31

118,027.85 61,770.21 56,257.64 715,129.10 9,324.19

2022年前三季度

/2022-09-30

154,338.23 100,376.81 53,961.43 647,828.25 8,653.70

2

九丰

天然气

2021年度

/2021-12-31

161,671.99 103,459.10 58,212.89 349,379.83 5,314.84

2022年前三季度

/2022-09-30

139,478.27 82,674.53 56,803.73 209,462.72 -710.70

3

新加坡

碳氢

2021年度

/2021-12-31

156,171.62 74,768.40 81,403.22 1,046,835.13 16,519.13

2022年前三季度

/2022-09-30

319,613.63 165,726.96 153,886.67 1,265,401.1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 九丰能源 九丰能源 九丰集团

被担保方 东九能源 九丰天然气 新加坡碳氢

债权人 民生广分 民生广分 浦发广分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人民币30,000.00万元 人民币30,000.00万元 美元6,000.00万元

担保范围

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担保期限

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

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

三年。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

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主营产品主要为LNG、LPG，采购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因LNG、LPG境外采购货值

一般较大，根据国际通行的交易惯例，公司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开具信用证等方式进行国际

采购融资，并提供相关担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是基于子公司业务开展的实际融资需求，

可有效支持子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符合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要求；各被担保子公司

目前业务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12月28日， 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在合同有效期内的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共计1,188,942.05万元（含以前年度），占2021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07.20%；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2022年12月28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折合人民币共计350,653.42万（含借款、保

函、信用证等），占2021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1.11%，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1日

(下转A10版)


